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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状一
“左手”卖给“右手”

2011年12月，西凤酒公司
召开董事会，公布利安达会计
师事务所对上一年度的财务审
计。经审计，公司2010年实现
营业收入156490万元，但企业
累计亏损超过4.2亿元。而此
前母公司西凤集团公布的销售
收入为 302488 万元，利润为
15511万元。

记者了解到，2011 年底
宝鸡市审计局也对西凤集团
董事长进行了任期经济责任
审计。审计称，由于资产负
债计量不够准确，集团形成
潜 盈 、潜 亏 ，相 抵 后 潜 盈
2.673 亿元，其中西凤酒公司
潜盈405万元，下属的陕西省
西凤酒营销有限公司潜盈
2.632亿元。

主体企业的西凤酒公司
“巨亏4.2亿元”，母公司西凤酒
集团缘何还能“潜盈2.6亿元”？

多位内部人士向记者透

露：公司为了虚增销售额，成
品酒在内部进行了层层转
销：公司本部先将酒对外销
售给一家空壳的祥云公司，
祥云公司再将酒又卖回给西
凤酒公司下属非独立法人的
销售分公司，销售分公司又
将酒卖给营销公司，最终由
营销公司销售给真正的经销
商和包销商。

西凤酒公司一位了解财
务情况的人士介绍，由于销
售分公司和营销公司是“一
套人马，两个牌子”，两个公
司账面分清而实物分不清，
连负责应收票据的出纳都是
同一个人。

怪状二
“卖酒”不见一滴酒

记者发现，集中开空发票
是这家公司用来制造“销售业
绩”的一种手法。每到年末，
不论销售商要不要产品，都会
让他们给公司打钱开销售发

票，实际上并不提货，一些经
销商年后再要求退货退款。
2010 年营销公司仅对凤翔德
祥商贸有限公司的提前开票
金额就达1.21亿元。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的审
计也明确西凤酒公司“存在跨
期确认营业收入”问题。其中，
2009年度提前开发票确认2.18
亿元，2010年度提前开发票确
认收入5.95亿元。

为了帮助经销商共同完
成“销售任务”，西凤酒公司
甚至为经销商提供担保开具
银行承兑汇票，抵作货款。审
计发现，西凤酒公司 2010 年
末对外担保总额为2.73亿元，
其中，营销公司为经销商或投
资公司提供担保1.32亿元。

怪状三
“假销售”照样拿补贴

记者采访发现，企业虽然
出现巨额亏损，但参与“假销
售”的相关人员和经销商却仍

是“盆满钵满”，照样拿到各类
销售补贴和奖励。

根据西凤酒公司政策，
企业对于完成销售回款指标
的经销商，会给予 10%的“奖
励金”或 12%以上的“市场促
销费”。因此，许多经销商积
极参与“销售”，最终毫发无损
就能拿到各类好处。

而且西凤酒公司内部的
营销人员和管理层只要“出色
完成任务”就能拿到高额奖
金。在完成年度销售任务后，
公司总经理的个人奖金就不
低于150万元。

【四大名酒】

陕西西凤酒、贵州茅台
酒、山西汾酒、四川泸州老窖
是1952年我国第一届全国评
酒会评选出的白酒 “四大
名酒”。但近年来，西凤酒已
远远落后于其他名酒，在全
国白酒行业销售排名已落后
到15名以后。

“假销售”致西凤亏4.2亿
公司通过内部层层转销、提前开具发票在销售上弄虚作假

据新华社电 一年15亿多的“营业收入”却造就出了“销售额”超过30亿元的神话。
陕西省产销量最大的白酒生产企业——陕西西凤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久前曝出4.2
亿元的巨额亏损。记者采访发现，这家传统“四大名酒”之一的老企业，不仅通过内部层
层转销、提前开具发票等方式在销售上弄虚作假，相关人员还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各类
补贴和奖励，变相损害企业，向个人输送利益。

本报综合报道 据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网站
消息，9 月 4 日，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第五届理事
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京召
开。中央组织部干部四局
巡视员、副局长钟海东在
会上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理事会主任变动及理
事会副主任候选人情况向

大会作了说明,杨传堂不
再担任总社理事会主任
职务，提名骆琳为总社理
事会副主任(正部长级)候
选人。

根据中央决定，会议
按照社章履行了杨传堂不
再担任总社理事会主任的
程序，选举了骆琳为总社
理事会副主任。

骆琳任供销总社
理事会副主任

为正部长级，杨传堂不再担任总社
理事会主任

骆琳 男，汉
族，1955年9月生，
辽宁大连人，1976
年4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74 年 8 月
参加工作。在职
研究生学历，经济
学硕士学位。

2008 年 12 月，
辽宁省委副书记、
省政协主席骆琳
接替调任山西省
省长的王君出任
安监总局局长。

【简历】


